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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概要》
一、甲因涉犯殺人罪嫌遭檢察官乙依法逕行拘提。在乙指揮下，司法警察官丙帶隊前往甲的住家

執行拘提。發現甲並且確認身分後，按照刑事訴訟法，丙有那些告（通）知義務？（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僅單純涉及條文，建議將立法目的一併論述於答題中。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劉律編撰，頁39~40。 

答： 
(一)按「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拘提之：一、因

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二、在執行或在押中之脫逃者。三、有事實足認為犯

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但所犯顯係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

不在此限。四、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

有逃亡之虞者。」、「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第一項規定程序拘提犯罪嫌疑人，應即告知

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此於刑事訴訟法第88條之1第1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

(二)次按「執行拘提或逮捕，應當場告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拘提或逮捕之原因及第九十五條第一項所列事

項，並注意其身體及名譽。」、「前項情形，應以書面將拘提或逮捕之原因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

指定之親友」，此於刑事訴訟法第第89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又立法目的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2項規定：「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並應隨

即告知被控案由。」爰修正本條，以與上開公約內容相契合，且憲法第8條第2項規定：「人民因犯罪嫌

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爰增訂

第2項，以符憲法規定。

(三)準此，丙具有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以及應當場告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拘提或逮捕之

原因及第95條第1項所列事項，並應以書面將拘提或逮捕之原因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指定親友之

告（通）知義務。

二、甲因涉犯強盜罪嫌遭檢察官乙依法拘提到場。乙在下午10:40以甲有逃亡之虞向法院提出羈押

甲的聲請，法官丙收到羈押聲請後立即開始訊問審查，至隔日凌晨0:30完成審查並核發押

票。請問，依據刑事訴訟法，丙訊問甲之程序是否合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僅單純涉及條文，建議將立法目的一併論述於答題中。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劉律編撰，頁12~13。 

答： 
(一)按「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

定辯護人逾四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不在此限。」此於刑事訴訟法第31條之1第1項定有

明文。又該條之立法目的係偵查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係起訴前拘束人身自由最嚴重之強制處

分，是自應予以最高程度之程序保障，爰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意旨，將強制辯護制度擴及於偵

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延長羈押、再執行羈押被告之法院審查及其救濟程序，原則上採強制辯護制度。

(二)次按「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以聲請書敘

明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及證據與羈押之理由，備具繕本並檢附卷宗及證物，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但有

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之卷

證，應另行分卷敘明理由，請求法院以適當之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法院於受理

前三項羈押之聲請，付予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書之繕本後，應即時訊問。但至深夜仍未訊問完畢，被

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得請求法院於翌日日間訊問，法院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深夜始

受理聲請者，應於翌日日間訊問。」、「前項但書所稱深夜，指午後十一時至翌日午前八時。」此於刑

事訴訟法第93條第2項、第5項及第6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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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準此，本件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倘

若法官丙未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則訊問程序違法；法官丙至隔日凌晨0:30始完成審查，

並核發押票，又立法理由揭示：實務上被告經常於警察機關、檢察官接續詢(訊)問後，經檢察官聲請羈

押，又須再度面臨法官深夜訊問，恐已有疲勞訊問之虞，故為尊重人權，確保被告在充分休息且於意識

清楚之情況下，始接受訊問，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5項規定，以保障人權，故本件法官丙倘若於

深夜始受理聲請者，應於翌日日間訊問，否則該訊問程序不合法。 

 
三、甲涉嫌實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調查中，司法警察乙擔心甲會把毒品沖入馬桶，遂率隊破門

進入甲的住家將甲制伏，並且在甲住家內找到一級毒品海洛因500克。請問，根據刑事訴訟

法，乙的行為是否合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考點在於分析該搜索行為是否符合無令狀搜索之要件。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劉律編撰，頁48~60。 

 

答： 
(一)司法警察乙進入甲的住家將甲制伏之行為並非適法。 

司法警察乙進入甲的住家將甲制伏之行為並非適法，蓋甲並非通緝犯，亦非現行犯或準現行犯，更不合

乎刑事訴訟法第88條之1逕行拘提之事由。 
(二)司法警察乙擔心甲會把毒品沖入馬桶，在甲住家內搜索到毒品之行為並非適法。 

1.按「搜索，以有無搜索票為基準，可分為有令狀搜索（有票搜索）與無令狀搜索（無票搜索）；而有

令狀搜索係原則，無令狀搜索為例外。於原則情形，搜索應用搜索票，搜索票由法官簽發，亦即以法

院（官）為決定機關，目的在保護人民免受非法之搜索、扣押。惟因搜索本質上乃帶有急迫性、突襲

性之處分，有時稍縱即逝，若均必待聲請搜索票之後始得行之，則時過境遷，勢難達其搜索之目的，

故刑事訴訟法乃承認不用搜索票而搜索之例外情形，稱為無令狀搜索或無票搜索，依該法之規定，可

分為：第130條附帶搜索、第131條第1項、第2項2種不同之緊急搜索及第131條之1之同意搜索等共4
種。」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850號刑事判決參照。 

2.準此，本件甲涉嫌販賣第一級毒品，係屬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惟司法警察乙擔心甲會把毒品沖入馬

桶，故係屬於無令狀之搜索行為，然本題並無合法之逮捕或拘提，故無附帶搜索之適用；本題係保全

證據非在於搜索人，且搜索主體亦非檢察官，更非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

行搜索，故無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及第2項之適用；又本題之搜索亦無經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當

不合乎無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之適用，是該搜索行為並非適法。 
 

四、在甲涉嫌實行偽造文書罪的案件。調查中，司法警察乙依法通知證人丙到場，開始詢問前，

丙問乙是否會錄音，乙回答不會後，旋即開始詢問丙，丙也對此陳述。請問，根據刑事訴訟

法，乙的行為是否合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單純條文題。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一回，劉律編撰，頁95~96。 
2.《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三回，劉律編撰，頁85。 

 

答： 
乙之行為並非適法。 

(一)按「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

限」、「第七十四條、第九十八條、第九十九條、第一百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於證人之訊問

準用之。」、「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第四項、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一百七十九條至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百八十四

條、第一百八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二條之規定，於前項證人之通知及詢問準用之。」此於刑事訴訟法第

100條之1、第192條、第196-1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為建立訊問筆錄之公信力，並

擔保訊問程序之合法正當，故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證人時亦須全程連續錄音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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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準此，故司法警察乙應全程連續錄音，又於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惟乙均未踐行上開法條之規範且

本件未有急迫情況，丙之行為並非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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